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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河開槍案 控方：警遭前後夾擊

富亨邨31鴿倒斃疑有狂徒落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飽受
野鴿滋擾多年的大埔富亨邨疑出現殺鴿
狂徒，過去兩天（5日及6日）亨耀樓對
開一帶共發現31死鴿及1隻死麻雀，另
有10隻疑中毒奄奄一息野鴿，現場遺下
可疑麵包碎及肉碎；警方暫列「殘酷對
待動物」案處理，昨午警察機動部隊人
員到場進行地氈式搜索蒐集證據。
大埔警區總督察范偉豪表示，初步調

查部分野鴿嘴部有唾液，已由愛護動物
協會及漁護署人員檢走作毒理化驗及獸

醫報告；警方在現場一帶檢獲麵包及肉
碎，懷疑與案有關，已送往政府化驗所
作進一步分析。他強調，現時未有證據
顯示有人落毒，需要等待各部門分析結
果，以確定野鴿死因是否由毒藥或雀鳥
之間病毒引起；警方不排除任何原因造
成野鴿死亡，任何有資料提供者請致電
3661 3664聯絡。
警方亦呼籲，市民切勿餵飼及接觸任
何野生雀鳥，以免造成環境及衞生問
題。

●●野鴿屍體由愛協及漁護署人員檢走作進一步化驗野鴿屍體由愛協及漁護署人員檢走作進一步化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林卓廷披露受查人身份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違法

「35+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正被還柙的煽暴攬炒政棍、民主黨前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另涉前年至去年三度
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會，披露廉政公署調
查元朗「7．21」事件中時任元朗警區
助理指揮官游乃強被調查的消息，他否
認3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罪，案件本
月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開審，昨日被裁
判官葉啓亮裁定表證成立。林卓廷則出
庭自辯講述「7．21」事件當晚情況。
控方在庭上反對由民主黨時任社區主

任冼卓嵐拍攝當晚元朗西鐵站情況的影
片呈堂，指本案重點是披露游乃強受查
這個行為有沒有涉及公眾利益，而非
「7．21」事件本身。辯方則指事件關
乎公眾利益，跟林卓廷被控披露調查人
身份有關，又指若控方認為辯方案情是
不爭的事實，影片便無價值。葉官最終
接納辯方解釋，批准影片呈堂。

現年44歲的被告林卓廷，被控3項違
反《防止賄賂條例》第30（1b）條「披
露受調查人身份」罪。控罪指，林分別
在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21日
及7月16日，明知或懷疑有被指稱或懷
疑已犯《防止賄賂條例》第II部所訂罪
行的調查正在進行，無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向公眾或部分公眾披露涉及該項
調查的人的身份，即游乃強。

●●林卓廷林卓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方仲賢涉藏10支鐳射筆受審
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23歲），涉於前年8月6日在深水埗鴨寮街用

4,200元購買10支可在4至5秒內令報紙冒煙熏黑的鐳射筆後，遇警截查時作出
反抗，其後更將手機資料刪除，因而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抗拒警務人員及妨礙
司法公正3項控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開審，他否認全部控罪。控方質疑涉案鐳
射筆射出的藍光不常用於觀星，認為辯稱用作「觀星」是難以置信；又指被告明
顯知悉當時社會狀況，認知鐳射筆可傷人，故要求法庭從而考慮被告的意圖。

●4人涉串砸輕鐵設施案 記錄儀錄商討犯案過程
3男1女於前年9月5日在屯門青山魚類批發巿場附近涉嫌串謀破壞輕鐵設施，

被控一項串謀刑事損壞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開審。控方指雖無影片拍下被告犯
案經過，但他們車上的行車記錄儀錄下4人商討犯案過程，並在各被告的背囊內
檢獲鐵鎚、螺絲批、扳手和鉗等工具，以及黑色鴨嘴帽、黑色口罩、黑色T恤及
頭套等。4名被告依次為眼鏡店東主李鈞浩（24歲）、網球教練張溱煒（24
歲）、巿場行政人員李懷恩（23歲）及女製圖師莊詩慧（25歲）。

●深水埗非法集結案 一人認罪候懲
前年8月25日晚上深水埗聚集大批暴徒叫囂及用鐳射光照射警員。10名男女（17
歲至23歲）包括5名學生被控非法集結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開審，其中一名現年
22歲，今年7月於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的被告吳南海，在開審前認罪並
放棄申請保釋。其代表大律師求情指被告是一時衝動魯莽犯案，冀法庭以不多於6
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法官李慶年聽畢陳詞後，決定將被告還柙至明年1月24日
待整案審訊完結後才處理判刑。至於其餘9名被告的案件，須繼續進行審訊。

●地政測量員藏鐳射筆判囚
上訴駁回即入獄
攬炒黑暴於前年10月13日煽惑進行反《禁止蒙

面規例》非法集結，其間一名地政總署測量員雷启
添（33歲）在牛頭角道兒童遊樂場被警員截查搜出
一支鐳射筆，他早前被裁定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成判囚3個月，但被告不服，獲准保釋等候上
訴，惟昨在高等法院被法官陳慶偉駁回，須即時入
獄服刑。陳官指涉案鐳射筆不能用於工作量度距
離，對上訴人工作既沒有必要性，實際幫助亦不
大，考慮被告將涉案鐳射筆連同黑色手袖、面巾和
口罩等物品放在一起，認同原審裁判官的推論，鐳
射筆是用以傷人，因此駁回上訴。

●銀行職員認藏手槍及390發子彈
銀行男職員陳立明（39歲），去年6月9日在元朗

洪水橋的住所被警方搜出一支可發射9×19mm口
徑子彈的手槍、390發9×19mm口徑的子彈、4個
彈匣，以伸縮棍及槍座等槍械組件，被控一項「無
牌管有槍械罪」，他昨在高等法院認罪，法官李素
蘭將案押後至明年1月31日再訊，以待控方就槍械
組件用途等提供進一步資料。庭上透露被告並無案
底，涉案槍械亦並未被使用過。被告須繼續還柙。

法庭簡訊

大：煽暴TG管理員 9罪囚58個月
1200訊息煽暴動縱火傷人 官：以身試法須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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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宗反修例煽惑暴動案

件，涉案的 Telegram

頻道「開掛之達人」管

理員蕭張龍，於前年10

月至去年3月間利用該頻道

發布近1,200則訊息煽動暴力，教

人製造「氯氣彈」、「希臘火」及在

中文大學暴動期間製造爆炸品，用

以襲擊警察等。被告上月29日在區

域法院承認煽惑暴動、煽惑縱火等9罪

後，昨被判監4年10個月。法官郭啟安指被

告煽惑行為是火上加油、衍生暴力、鼓吹仇恨及

加深社會撕裂，即使沒人被煽惑犯罪，法庭亦有責任阻

止，須判阻嚇性刑罰，「既然你為咗心目中嘅正義以身試法，必須承

擔法律後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攬炒黑暴前年
11月11日煽惑進行全港18區所謂的「大三
罷」及「黎明行動」進行堵路和破壞交通工
具。當日一名交通警員在西灣河清路障及驅
散暴徒時，遭遇圍攻和企圖搶槍，交警開槍
擊中一名青年。中槍青年和另一名青年否認
企圖搶槍、阻差辦公及拒捕等罪，昨在區域
法院受審。控方開案陳詞指開槍警當時面對
前後夾擊及兩名被告企圖搶槍，而本案主要
爭議開槍警在案發時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
兩名被告有否企圖搶槍及阻撓警員的意圖
等。審訊今日繼續。

兩名被告依次為周柏均（21歲），是專業教
育學院(IVE)學生；胡子鍵（20歲），是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控罪指他們2019年
11月11日在西灣河太安街、筲箕灣道與成安
街十字路口附近，故意阻撓正當執行職務的
警務人員A，以及企圖搶劫A的一支警槍。
周柏均另被控同日同地企圖從警員A的合法
羈押下逃脫。案件由法官謝沈智慧審理。
控方開案陳詞指兩名被告曾為慈幼英文學
校的同級生。當日早上約7時，警員A獨自
巡抵太安街一帶，見有多名黑衣暴徒在太安
樓地下及西灣河文娛中心外堵路、阻塞交

通，部分手持雨傘、長棍及硬物。警員A打
算搬走堵路的雜物時，突聽背後有人大叫
「唔好畀佢走」，回頭望見多名男子，其中
一名白衣男子率先逼近，A擎槍並嘗試制服
他，但遭反抗及幾乎被推跌。

事發時至少4人圍攻警員
此時，首被告周柏均走近A並伸出右手企

圖搶警槍，白衣男則用左手攬住A的身體，
又用右手襲擊A的頭。與此同時，次被告胡
子鍵與另一不知名男子走到A身後阻擋A後
退，該不知名男子更用右手襲擊A的頭部。
A在面對前後夾擊下，便向周的腹部發射第
一發子彈，但白衣男及該不知名男子仍繼續
與A糾纏，胡又走近A及伸出雙手企圖搶
槍，但被A撥開雙手，A開槍發射第二及第
三發子彈，該兩發子彈沒有擊中任何人，但
令胡失平衡倒地，白衣男及該不知名男子其
後逃去。兩名被告隨後在現場被捕，在等候
救護車時，周柏均表示想除下背囊和站起
來，警員A和警司B叫他不要動，他突撥開
A的手及轉身逃跑，但很快又被制服。
周柏均事後要切除右肝肝葉及右腎，警員

A則告左頰紅腫和中指擦傷。
控方指根據兩名被告的衣着及通訊記錄顯

示，他們事前準備好去堵路，稍後會傳召兩
三名警員作供，亦會將網媒片段、行車攝錄
儀片段及兩名市民的書面供詞舉證呈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對被告蕭
張龍被判囚4年10個月及沒收戶口164萬
元犯罪得益，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行動組）總督察戴子斌昨在庭外表
示歡迎法庭裁決，強調被告在案中所干犯
的罪行非常嚴重，相信裁決有阻嚇性。

戴子斌指，此案是第二宗針對網上社交
平台媒體管理人員所作出的起訴及定罪，
再一次證明互聯網世界並非無法可依，現
時絕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罪行的香港法
例，亦適用於互聯網世界。
他重申，警方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及自由，但這些自由並非絕對，法例賦予
權利的同時隨之會有相關責任。他強調警
方一定會繼續留意網上行為，發現有違法
時便會主動介入及果斷執法，絕不會姑息
任何犯法行為，必定竭盡所能將犯罪者繩
之以法。

沒收164萬元犯罪得益 警方：裁決具阻嚇性

任職保險經紀的被告蕭張龍（33歲），
承認的9項控罪包括一項煽惑暴動

罪、3項煽惑縱火罪、3項煽惑公眾妨擾、一
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以及一項煽惑他
人施用毒藥或殘害性物品。控罪指他分別於
2019年11月3日、 11日至16日及18日至
19日，在香港非法煽惑Telegram的使用者
阻礙港鐵地方及香港道路而對公眾造成妨
擾；用火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非法及惡意
導致他人的身體受嚴重傷害；使他人受損
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毒藥或
其他殘害性物品或有害物品；以及於或約於
11月12日在中文大學一帶參與暴動。

教製燃彈襲警 法庭有責制止
法官郭啟安判刑時指，被告涉案的Tele-

gram頻道有兩萬人訂閱、具有影響力，
容易煽惑跟被告理念相似及迷失的年輕
人。就被告承認的3項煽惑縱火罪，郭官指
倡議製造「希臘火」、「鋁熱彈」等燃燒
物，又提供相關教學連結及呼籲在對抗警員
時使用，情節比一般縱火案嚴重，出於公眾
利益，即使沒有人被煽惑犯罪，法庭亦有責
任阻止，須判處具懲罰及阻嚇性刑罰，遂以
66個月為量刑起點，認罪扣至44個月，3罪
同期執行。
另一項煽惑暴動罪，郭官指當時正值中大
二號橋衝突、形勢嚴峻，但被告仍煽動訂閱
者去現場，甚至鼓吹製造爆炸品，是火上加
油，若有人受煽動用大學化學資源去製造爆
炸品，後果堪虞，遂以60個月作量刑起
點，認罪扣至40個月。

此外，就一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
郭官指帖文建議訂閱者利用鐵通及鏹水等物
品，襲擊警察及「藍絲」，是衍生暴力、鼓
吹仇恨及加深社會撕裂。被告又提及「殺畜
生」，意指是殺害警察，是聳人聽聞，遂將
此控罪同以60個月作量刑起點定，認罪扣
至40個月。
至於3項煽惑公眾妨擾罪及一項煽惑他人

施用毒藥或殘害性物品罪，郭官指被告提議
訂閱者參與「三罷」、干擾港鐵電纜，不但

影響市民出行權利，更有機會
令地鐵出軌，威脅人身安全；又指

雖然「氯氣彈」效力不及「沙林毒
氣」，但化驗師指出在密封環境下使用仍
會產生傷害。遂將4罪的量刑起點各定在6
個月，認罪扣至4個月，4罪同期執行。
郭官指，雖說不同煽惑罪的性質有別，不
宜全部同期執行，但若全部分期執行，對過
往無犯罪記錄、有悔意的被告來說過於嚴
苛，遂決定部分刑期同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判監60個月，考慮被告過往品格良好，再
扣減兩個月，最終判監58個月，即4年10
個月。此外辯方昨不反對控方申請充公被告
在涉案期間收到逾164萬元存款，控方遂同
意不繼續檢控另一項洗黑錢罪，該控罪獲存
檔法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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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蕭張龍被告蕭張龍99項煽動罪成項煽動罪成，，
判囚判囚5858個月個月。。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前年前年1111月月1111日大批黑暴集結西灣河堵路及縱火破壞社區日大批黑暴集結西灣河堵路及縱火破壞社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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